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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基层党委、党工委，各党组，市委各部委，市直各委办局，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： 

当前，我国本土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

势，防控形势严峻复杂，加之春节临近，人流物流明显增多，为尽

可能减少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，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

安的春节，根据国家、自治区、兴安盟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精准管理来（返）乌人员 

1.对境外来（返）我市人员，继续执行“入境地 14 天集中隔

离医学观察+属地 14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+2 次核酸检测+1 次血清

抗体检测（或入境地 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+属地 21 天居家隔离医

学观察+3次核酸检测+1 次血清抗体检测）”的管控措施。 

2.对国内高风险地区来（返）我市人员或近 14 天有国内高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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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地区旅居史人员，执行“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+14天居家隔离

医学观察（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一律再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

观察）+3次核酸检测+1 次血清抗体检测”的管控措施。 

3.对国内中风险地区来（返）我市人员或近 14 天有国内中风

险地区旅居史人员，执行“14 天居家隔离观察+2 次核酸检测”的

管控措施。 

4.2021 年春运期间（1 月 28 日至 3 月 8 日），对所有从自治

区外低风险地区和自治区内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、口岸直接接

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、隔离场所工作人员、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

等重点人群来（返）我市的，需持 7 天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，

到乌后实行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，期间不聚集、不流动，每 7 天进

行一次核酸检测（到乌后第 7天和第 14 天分别做一次核酸检测）。 

5.如自治区内地区调整为中高风险的，严格按照国内中高风险

地区管理。 

6.自治区外人员非必要暂缓来（返）我市，对确需来（返）我

市的必须提前 3天向目的地嘎查村（社区）、单位申报，如实报告

到达我市时间及地点、乘坐的交通工具等相关信息，全程做好个人

防护，并严格遵守上述管控措施。 

二、抓实重点防控 

1.各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严格大型会议活动管理，原则上不

举办大规模聚集性会议活动，确需举办的，提倡采取网络、视频、

线上平台等形式举办，50人以上会议活动，主办方要制定防控方案

并向主管部门报备，严格落实有关防控措施。各单位一律取消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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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拜和大型慰问、联欢、聚餐、培训等活动。 

2.一律取消庙会、体育赛事、年会或集会等大型活动，不举办

各类线下大型聚集性展销、促销等活动。提倡“喜事缓办、丧事简

办、宴会不办”，确需举办的活动，规模控制在 50 人以下并有防

控方案，向镇（园区）、街道办事处和嘎查村、社区两级报批，并

由嘎查村（社区）负责监督登记参加人员基本信息并严格执行防控

措施。 

3.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严格执行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，加

强发热患者和住院患者管理，落实预约诊疗、分时段就医、线上咨

询等医疗管理。民营医院、个体诊所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对

发热患者的筛查，如发现不明原因发热患者，应立即隔离并向市卫

健委报告，规范转诊至有发热门诊的医院排查。 

4.零售药店严格执行购买退热、止咳、抗病毒、抗菌素等药品

实名登记制度，若发现有发热、咳嗽患者应在 2小时内向市市场监

管局报告。 

5.景区、商场、超市、农贸市场、影剧院、宾馆酒店、餐馆、

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严格执行测体温、扫码、戴口罩、消毒等防控

措施，接纳消费人数不得超过核定人数的 75%，浴室、澡堂、足疗

等密闭场所接纳消费者人数不得超过满额接待人数的 50%。学校、

养老院、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实行封闭管理。 

6.从事进口冷链食品经营的市场主体，必须在冷链食品到达我

市前 24小时，向市市场监管部门报备。要规范三专(专用通道进货、

专区专户存放、专区专柜销售)管理。要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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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的流程管理，无购货凭证、报关手续、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、

核酸检测报告、消毒证明等合格证明文件的进口冷链食品和流程不

规范的，一律不得采购、上市销售。 

三、强化个人防护 

1.广大群众尽量在当地过年，非必要不出行、不出境、不前往

国内中高风险地区。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干部职工

要带头在当地过年，尽可能降低因人员流动而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。

确需离开的，须提前向所在嘎查村（社区）、单位报备，务必做好

个人防护，准确记录好自己的活动轨迹。 

2.广大群众要坚持“戴口罩（尤其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在

公共场所活动时）、勤洗手、常通风、少聚集、一米线、用公筷、

分餐制”等良好卫生习惯。 

3.倡导节庆文明新风，少串门、少走动、少聚集，家庭私人聚

会、聚餐控制在 10 人以下，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。如出

现发热、咳嗽、腹泻、乏力等症状，要规范佩戴口罩，及时到就近

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和诊疗，就医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

通工具。 

四、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 

1.各部门、各单位要进一步压实“四方责任”，落实“五有”

措施，坚持全天候值守，落实戴口罩、测体温、扫健康码和外来人

员登记制度。结合爱国卫生运动，定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，严格对

公共场所进行消杀、对公共物品进行消毒。 

2.各镇（园区）、街道办事处要指导嘎查村（社区）完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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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落实责任制，实行 24小时值班，严格执行“日报告”和“零

报告”制度，对所有来（返）人员实行网格化管理，做好核酸检测

阴性证明查验、登记造册、健康监测和异常状况处置等工作。加强

本辖区群体性聚集活动管理，加大疫情防控宣传，在村屯（社区办

公场所）入口等醒目位置公布本辖区疫情防控工作联系电话。 

五、维护社会稳定 

1.请各部门和广大市民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规定，外来（返）

乌人员及近 14 天内从自治区外已到乌的人员均应对照本通知规定

严格落实管理措施。党员、公职人员要带头遵守执行。 

2.严厉打击故意隐瞒外出史、接触史的行为，严厉打击干扰验

码测温、集中隔离、疫苗接种等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，严厉打击造

谣传谣、哄抬物价、囤积居奇、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和扰乱社会治

安、医疗秩序的行为。对不配合落实疫情防控规定的，将依法追究

法律责任。 

 

 

 

2021 年 1月 25日 


